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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會文件 89/2018 號  

（於 11 月 8 日會議討論）  

 

 

南區區議會  

 

上次會議續議事項  

 

目的  

 

本文件旨在告知各議員，南區區議會於 2018 年 9 月 6 日舉行的

第十八次會議上討論的主要事項及最新情況。  

 

 

主要事項  

 

關注南區樹木保養問題  

 

2. 是項議程由歐立成先生 MH、陳富明先生 MH、陳家珮女士、陳

李佩英女士、張錫容女士 MH、朱立威先生、馮仕耕先生、林啟暉先生

MH、林玉珍女士 MH、麥謝巧玲博士 MH 及任葆琳女士提出。  

 

3. 議員就題述事宜表達意見及提出查詢，希望了解樹木管理部門

在接獲市民舉報發現枯樹後的跟進工作、發現有潛在危險樹木的處理方

法、處理問題樹木的優先次序，以及補種樹木的工作等。議員指出部分

樹木管理部門資源不足以處理樹木管理事宜；政府根據樹木所在位置決

定由哪個部門負責樹木管理的安排有欠理想；以及樹木風險評估準則尚

有改善空間。議員促請政府當局加強發展局樹木管理辦事處（下稱「樹

木辦」）的職能，統籌所有樹木管理部門，以統一有關工作及提高效率，

並建議運用嶄新科技以協助檢測樹木及提高其準確度。發展局樹木辦、

建築署、路政署、房屋署、康樂及文化事務署（下稱「康文署」）及運

輸署代表回應議員的查詢及備悉議員的意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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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南區區議會及屬下委員會的會議時間表  

 

4. 區議會通過載於議會文件 72/2018 號附件的擬議會議時間表，

並備悉各委員會轄下工作小組及實地視察的擬議時間表。  

 

 

2019-20 年度南區區議會社區參與活動撥款的暫擬分配及其他撥款事宜  

 

5. 區議會通過繼續預留部分區議會撥款予四個指定團體，即南區

康樂體育促進會、南區文藝協進會、南區學校聯會及各分區委員會，直

至下次檢討指定團體名單為止，以及通過載於議會文件 73/2018 號附件

二有關於 2019 年 5 月至 2020 年 3 月開展的活動提交撥款申請的時間表。  

 

6. 區議會就 2019-20 年度南區區議會社區參與活動撥款的暫擬分

配提出意見，包括在 2019 年 5 月前可再次就「參與式預算」進行討論，

以研究當中的細節。區議會其後通過載於議會文件 73/2018 號附件三有

關 2019-20 年度南區區議會社區參與活動撥款暫擬分配的建議。  

 

7. 關於康文署的全年活動經費，將於稍後舉行工作坊，邀請署方

相關組別出席，與議員初步磋商署方於 2019-20 年度在南區舉辦的地區

免費文娛節目、公共圖書館推廣活動和康樂體育活動的計劃及撥款申請

的詳情。  

 

（會後補註：  工作坊已於 2018 年 9 月 28 日舉行。）  

 

8. 關於從推廣藝術及文化活動的專項撥款中預留 1,019,000 元予

「推廣文學、音樂及南區的文化古蹟」的活動，區議會同意撥款不適用

於純表演活動，每項計劃的申請額須為 5 至 10 萬元，申請計劃必須具教

育性，並可推廣及提高參加者對有關主題的認識。活動推行日期為

2019 年 4 月至 12 月，申請截止日期為 2018 年 11 月 26 日。  

 

9. 區議會通過繼續委聘承辦商提供「香港南區遊」網站維護及相

關地區推廣服務，並通過撥款 10 萬元以委聘承辦商提供服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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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區區議會撥款事宜及南區區議會撥款申請：減廢撲水到南區  

 

10. 區議會通過將 2018-19 年度「推廣體育的活動－其他體育活動及

培訓計劃」預留撥款餘額當中的 19,110 元調撥至「南區康樂體育促進會

專項撥款－其他體育活動」。  

 

11. 區議會通過撥款 29 萬元予香港綠色生活指南，並預支一半撥

款，以舉辦「減廢撲水到南區」。  

 

 

南區區議會撥款申請：第七屆全港運動會  

 

12. 是項議程由康文署提出。  

 

13. 區議會通過載於議會文件 75/2018 號第 4 段的撥款申請，即分別

於 2018-19 年度撥款 5 萬元及於 2019-20 年度撥款 23 萬元，合共 28 萬

元，以資助康文署協助南區區議會進行第七屆全港運動會的籌備工作。  

 

 

要求當局修訂程序－在區內法定古蹟租用權招標或訂立新租約前必須

先行諮詢南區區議會意見  

 

14. 是項議程由柴文瀚先生提出。  

 

15. 議員就題述事宜表達意見及提出查詢，要求政府當局修訂程

序，在法定古蹟訂立新租約前或延續租約前需諮詢區議會的意見，議員

亦就古物古蹟辦事處（下稱「古蹟辦」）未有派員出席是次會議、其書

面回覆的內容、推廣工作、與區議會的關係等表達意見。政府產業署代

表備悉議員的意見及回應查詢。區議會通過於會後將是項議程的會議記

錄送交古蹟辦跟進。  

 

（會後補註：  秘書處已於 2018 年 10 月 2 日將是項議程的會議紀錄

初稿送交古蹟辦。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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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區區議會外訪活動事宜  

 

16. 區議會就外訪活動報告初稿內容表達意見，並感謝南區民政事

務處人員就安排是次外訪活動及草擬報告所付出的努力。區議會建議在

外訪活動報告內列明以公帑支付是次外訪活動所招致的開支，並同意外

訪活動報告初稿的其他內容，以及同意將外訪活動報告送交規劃署、運

輸署及康文署參考。  

 

（會後補註：  以公帑支付是次外訪活動所招致的開支已於外訪活動

報告第 1.5.1 段列明，修訂後的外訪活動報告已上載

至南區區議會網頁及送交規劃署、運輸署及康文署參

考。）  

 

 

2019 年香港花卉展覽「綠化推廣攤位」  

 

17. 區議會通過參與 2019 年香港花卉展覽「綠化推廣攤位」活動，

並交由環保及衞生工作小組跟進有關安排，包括邀請團體合辦上述活

動。  

 

 

徵詢意見  

 

18. 請議員備悉本文件內容。  

 

 

 

南區區議會秘書處  

2018 年 10 月  


